《城市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双向变流装置技术条件》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由许继集团完成草案的调研和起草。
征求意见阶段：
*其中，7家单位共提出40条意见或建议（见团体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
送审阶段： 
报批阶段：
*工作组按照会议审查意见对标准送审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整理和完善，于××年××月形成了标准报批稿、编制说明及其它相关文件，报至××××专业分会。
随着大功率电力电子变流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开展了以IGBT器件为基础、具备牵引/回馈双向变流功能的新型牵引供电装置的技术研究，以改善牵引网的电压波动，降低中压环网的谐波含量，提高整个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降低牵引供电系统能耗为基本目标，最终完全取代传统的牵引整流机组、逆变回馈装置及无功补偿装置，实现供电系统的优化升级，使供电系统更加简洁，占地及投资明显降低，节电能效更优，特制订本技术条件。
2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许继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铁二院地铁院电化分院、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新风光电子科技及股份有限公司、恒信电气有限公司、国家铁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广州石油化工学院、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姚为正、张海龙、胡四全、刘刚、牛化鹏、刘宏泰、郝晓平、李英锋、李洁、冯剑冰、徐钦伟、李福川、邓肖燕、刘炜、王开康、叶飞、李力鹏、尹超准、肖立君、何治新、李鲲鹏、赵云云、王洪杰、周才发、林彦凯、孟向军、郑月宾、梅桂芳、崔炳涛、黄辉、耿志清、柳拉勋、王雄、刘斐、方汉学、严长辉、黄健、姜君、王忠勇、段锐敏等。
所做的工作：许继集团完成团标初稿编制，其他主要成员提出修改意见，主要由许继集团完成修改。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许继集团以地铁再生制动回馈装置为技术基础，针对目前牵引供电系统存在的交流侧谐波含量大、功率因数低、电压调节性差、供电系统结构复杂等突出问题，依靠自身成熟的大功率变流技术和牵引供电产品设计经验，率先开展城市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双向变流装置的相关研究，采用模块化设计，实现功率模块冗余及均流控制，具备模块智能投入切除功能，有效提高了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编制了城市轨道交通牵引供电双向变流装置研发和试验的相关标准。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双向变流装置的运行条件、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条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系统中，可同时实现直流牵引供电、再生制动能量逆变回馈和无功补偿的双向变流装置，主要内容包括：城市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双向变流装置的相关术语和定义、运行条件、技术要求、试验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方面的内容。
3、主要技术差异
城市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系统双向变流装置的主要优势是采用IGBT器件和四象限PWM控制技术，允许能量双向流动，节能效果显著；具有更好的直流输出特性，牵引制动过程直流电压波动小；有功无功独立可控，具备无功补偿功能。该技术的实施可完全取代目前的整流机组+回馈装置+主所SVG装置，可以极大地简化牵引供电系统的结构。
4、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明确规定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系统双向变流装置的系统构成、运行条件、技术要求及试验规定等，是针对目前已有相关标准的升级和补充。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bookmark: _GoBack]许继集团与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联合承担了2018年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地铁牵引供电双向变流装置研制与应用》项目，已开发完成4000kW功率等级牵引供电双向变流装置，并通过了第三方型式试验，计划于2020年初在郑州地铁孟庄车辆段正式挂网试运行。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批准发布后，经过宣贯、实施，填补了城市轨道交通牵引供电系统双向变流装置无有效标准的空白，在此基础上开展地铁牵引供电双向变流装置研制，在项目系统方案研究、产品设计、产品开发、产品验证过程中，通过技术攻关，将掌握一批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抢占地铁牵引供电领域的技术制高点，社会效益显著。地铁牵引供电双向变流装置不仅可以用于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还可以推广到矿井架线运输系统、有轨电车、城际铁路等诸多领域，应用前景广阔。积极采用该标准可以显著推进城市轨道交通牵引供电系统的调整和技术升级，对产业优化升级、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经过反复查阅，未见到城市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双向变流装置有相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本标准具有原创性和创新性，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符合《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结构和编写规则》。
本标准参考了GB/T 10411-2005《城市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系统》标准。
本标准参考了CJ/T 370-2011《城市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整流机组技术条件》标准。
本标准参考了GB/T 36287-2018《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再生制动能量地面利用系统》标准。
上述标准规定了基于二极管器件的城市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整流机组的过载能力要求及牵引整流器和再生制动能量地面利用系统的技术参数、试验、标志、包装、运输和存储要求。本标准是在借鉴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开展基于IGBT器件的城市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双向变流装置的规范制定，是对上述标准的升级和补充。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7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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